
主題精選：容積移轉 📝 未讀

共收錄 7 篇文章。

1. 農業權

發布日期: 2025-02-13

內文

因應國土計畫法，最近有「農業權」之報導。農業權，指農地之發展權移轉，亦即農地之容積

移轉。詳言之，農地只能作農業使用，無法興建房屋，為平衡農地與建地之利益，農地之發展

權（即容積）得移出至建地使用。藉著容積市場買賣移轉，而使農地獲得補償。

• (一) 農地容積移轉之優點

1. 保護優良農地，避免農地流失。

2. 平衡農地與建地之利益，使農民獲得補償。

3. 藉由市場機制，保護農地，減輕政府之財政負擔。

• (二) 農地容積移轉之缺點

1. 農地數量龐大，所釋出之容積，市場恐無法吸納。

2. 建地之既有容積，再加上農地釋出之容積，將造成都市公共設施無法負荷。

3. 農地所釋出之容積過多，供強需弱，容積價格偏低，農民無法獲得充分補償。

基上，農地容積移轉之可行性仍待商榷。然，農地具有外部利益，除生產糧食外，尚可涵養水

源、調節氣候、保護生態、減緩暖化等效益。為使外部利益內部化，政府應對農地予以補貼，

以符公平原則。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之意義與優缺點

發布日期: 2023-04-18

內文

• (一) 折繳代金之方式取得容積之意義

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指開發者向政府申請容積移轉，透過繳付代金方式，代替以往直接捐贈公保

地方式，取得移入容積。換言之，容積移轉不由開發者（接受基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

人（送出基地）直接由市場機制交易，而是由政府居間，開發者直接向政府繳代金申請核發容

積，而政府收繳開發者所繳的代金後，再用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圖片1]

• (二) 折繳代金之法源依據

1. 都市計畫法§83-1：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

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代金、作業方法、辦理程序及

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2.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9-1 (1)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

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必要時，查估

工作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

地上權人負擔。 (2) 前項代金之用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私

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為限。

• (二) 利（目的、功能）

1. 效率面 (1) 解決地主與建商、容積仲介間的資訊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機制運作效

率。 (2) 可將代金有效運用於應優先取得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2. 公平面 (1) 解決移出地主與容積仲介之不公平問題。市場有所謂「容積蟑螂」，以其雄厚資

金，大量收購公共設施保留地，壟斷容積，操縱價格，使得地主權益與容積價值受到壓

縮。 (2) 降低移出地主與建商之不公平問題：建商壓低收購容積成本，使地主無法獲得合

理補償，並於高地價地區興建高樓層建築物，享有容積移轉所帶來之利益與其出價購買容

積成本落差甚大。即容積「放大效果」。 (3) 容積為公共財，且為有限資源，應由政府統籌

運用。政府向地主買入容積，再出售容積予建商，避免現行容積移轉之亂象。

• (三) 弊（缺點、問題）



1. 效率面 (1)需等待政府審議及估價時間，效率未必比建商直接與地主合意高。 (2)市場運作

效率有時高於政府干預。

2. 公平面 (1)代金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優先順序如何公平決定。會否受到利益集團或尋租行

為之影響，不無疑義。 (2)如全面以容積折繳代金運作，將減少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主獲

補償機會，可能需要等待更久的時間。 (3)建商花錢即可購買容積，有犧牲都市環境品質

來成全建商之疑慮。

文章圖片



3. 容積獎勵、容積移轉與容積代金

發布日期: 2023-03-23

內文

• (一) 發展權國有與發展權移轉

發展權，指在土地上從事興建發展之權利。英國首先實施「發展權國有」，即自實施日以後，

任何在土地從事興建發展之權利均屬於國家所有。因此，地主擬在其土地上興建房屋，應先申

請政府許可，並繳納發展捐，以取得發展權。然由於發展捐過重，造成市場發生閉鎖現象，再

加上政黨輪替，英國之發展權國有最後以失敗收場。

英國之發展權國有觀念傳到美國。美國將發展權國有改為發展權私有，而實施「發展權移

轉」。即地主可以將其發展權出售於其他可建築土地，其他可建築土地因移入發展權，而提高

土地使用強度。

[圖片1]

• (二) 容積獎勵

發展權為物權，依物權法定主義，法律須先增訂發展權。然修法不易，因此我國將發展權改為

容積。所稱容積，指土地可建築之樓地板面積（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5條第1款）。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透過土地使用類別（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及土地使用強度（如建

蔽率、容積率、建物高度等），賦予私人財產權範圍。私人僅能在分區管制下進行使用、收益

及處分。超過分區管制部分，屬於國有。準此，政府針對符合公共利益或產生外部利益之土地

利用，以提高容積率方式予以獎勵。如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綠建築等是。要言之，政府將屬

於公有之容積授與私人土地。

容積獎勵可以誘導私有土地往政府之政策方向使用，但也帶來下列負面影響：

1. 公共設施擁擠：一般都市普通存在公共設施不足現象，如道路塞車、公園綠地太少、運動

場地缺乏等。政府如再授與容積，進住更多人口，更加深公共設施不足之嚴重性。

2. 以鄰為壑：容積獎勵基地興建出更高、更大的建物，導致鄰近住戶承擔不利後果，如日照

受限、通風不良、視野受阻等。

3. 容積獎勵浮濫：政府視容積為免費公共財，訂定各式各樣獎勵事由，不斷加碼，容積獎勵

過度浮濫。

4. 喪失都市計畫精神：地方政府運用容積獎勵方式，引導私人土地使用。然，過度容積獎

勵，將破壞原先都市計畫規劃構想，喪失都市計畫精神。



• (三) 容積移轉

我國之容積移轉源自於美國之發展權移轉。所稱容積移轉，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

土地供建築使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5條第2款）。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第1項規

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

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以主要計畫地區為移轉範圍。因此，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如果容積供不應

求，則容積價格提高；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如果容積供過於求，則容積價格降低。如圖所示，

A地區容積需求曲線D0，容積供給曲線S0，則A地區容積價格為P0；B地區容積需求曲線D1，

容積供給曲線S1，則B地區容積價格為P1。要言之，每一主要計畫地區均有一個容積移轉市

場，其所決定之容積價格皆不相同。

[圖片2]

1. 容積移轉之功能： (1)保護古蹟、歷史建築、環境敏感地區等土地，不致遭受破壞。 (2)限

制發展地區之地主藉著出售容積而獲得補償，平衡地主間權益不均問題。 (3)政府可以無

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減輕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財政負擔。

2. 容積移轉之流弊： (1)每一主要計畫之容積價格不同，造成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之補償不公

平。 (2)部分地區容積需求大，容積奇貨可居，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行情被炒高，形成暴

利。另，市場有所謂「容積蟑螂」，以其雄厚資金，大量收購公共設施保留地，壟斷容積

供給，操縱容積價格。 (3)容積傾向移入高房價、高容積率地區，造成高密度、高強度發

展地區之公共設施更加不足，環境品質更加惡化。

• (四) 容積代金

容積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容積代金，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繳交給政府。政

府所收取之代金專款專用，以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地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政府可藉

容積代金調節市場上容積之供需，管控容積價格，避免私人操縱、炒作及壟斷容積。然，容積

代金仍有下列問題待克服：

1. 折繳代金之金額如何決定。過低，申請者享受不勞利得；過高，申請者無利可圖。

2. 政府未控制容積代金總量，容積代金恐過度浮濫，破壞都市計畫精神。

3. 未考慮公共設施容受力，以決定允許申請容積代金地區，將造成移入容積地區公共設施失

衡現象。

• (五) 結論

1. 容積獎勵及容積代金屬於發展權國有之概念，容積移轉屬於發展權私有之概念。

2. 容積獎勵恐發生政府失靈現象，容積移轉恐發生市場失靈現象。

3. 因容積移轉發生市場失靈現象，而導入容積代金。然，容積代金亦會發生政府失靈現象。

[圖片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9%83%BD%E5%B8%82%E8%A8%88%E7%95%AB%E6%B3%95%E7%AC%AC83%E6%A2%9D


文章圖片



4. 各種容積之概念

發布日期: 2020-07-02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為各位同學整理各種「容積」之概念。

1. 容積：指土地可建築之總樓地板面積。

2. 容積(率)管制：係以限制建築物實體建築總量與建築基地面積之比例，藉以達到控制土地

使用強度，確保整體居住生活品質的制度。原則規定於各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中。

3. 容積獎勵：主要是為解決部分公共服務機能不足問題，故以容積作為獎勵誘因，鼓勵民間

設置必要性之公共設施或配合相關政策。包含開放空間、停車位、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等

情形。

4. 容積移轉：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包含文化資產、公共設施

保留地、開放空間、歷史建築、河川區等情形。

5. 增額容積：指都市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需要，於變更都市計畫之指定範

圍內增加之容積。亦即係由地方政府提高公共建設影響範圍內的建築容積，以一次或分批

競標方式預收價金，並將得標者預繳之價金挹注重大公共建設經費。得標者預繳價金所取

得之增額容積，得於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內自行建築使用，或由地區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建

築使用。

6. 基準(法定)容積：指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數。

7. 容積上限：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之最高上限。例如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4

條之3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除增額容積及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於

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

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

積。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法定容積。

8. 容積折繳代金(容積銀行)：所謂的容積銀行制度

即儲備買賣容積的概念，由政府建立一個容積交易

平台，藉由資訊流通、協助交易、認證制度及蒐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9%83%BD%E5%B8%82%E8%A8%88%E7%95%AB%E6%B3%95%E5%8F%B0%E7%81%A3%E7%9C%81%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9%83%BD%E5%B8%82%E8%A8%88%E7%95%AB%E6%B3%95%E5%8F%B0%E7%81%A3%E7%9C%81%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34%E6%A2%9D


價格等，協助確認容積商品資訊，媒合買賣雙方及

容積移轉相關作業，透過穩定的收購與釋出，調節

市場供需及維持發展平衡，並將開發商購買容積所

繳納的代金收入用來取得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及都

市建設，以落實公共利益，完善容積交易市場之機

制。簡言之，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指申請容積移轉透

過付代金（代替直接捐贈公保地）來取得移入容

積，而代金計算則透過估價核定。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容積移轉的問題

發布日期: 2019-05-09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最近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議題又浮上檯面。因此本周專欄，幫各位整理有關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問題：

「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對於既有土地使用管制之影響產生那些影響？」

1. 破壞原都市計畫之整體規劃：都市計畫擬定時，係整體考量人口數、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基於都市計畫區於一定期間內之均衡發展與生活環境品質進行合理規劃。然而，捐贈公共

設施保留所換取之容積，卻額外增加容積，此非當初規劃所預想，故將破壞都市計畫之整

體性。

2. 衝擊生活環境品質：移出容積實為取得用地之對價，移出容積量視個案送出接受基地公告

現值之比值而定，由於未能妥善考量個案接受基地條件及環境容受力，以致因樓地板面積

增加引進更多活動人口，將直接衝擊到當地居民之居住環境品質，並產生受影響居民之公

平性問題。

3. 公共設施容受力超載：容積移轉改變原有的細部計畫公共設施區位配置與服務水準規劃之

考量，間接造成公共設施區位失衡情形。此外，原都市計畫於規劃過程中，並未考量這些

超額容積，因而公共設施服務品質與生活環境只會更為惡化。

4. 產生循環效果：當容積移轉增加更多人口至該地區，則將再需依法劃定更多公共設施用

地，以因應其公共設施需求，但又再次產生公共設施用地徵收補償問題，亦即容積移轉創

造公共設施的持續性需求。

5. 發生排擠效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釋出的龐大容積，將使得容積市場供過於求，造成容積

市價下降，嚴重排擠文化資產之古蹟保存。

6. 跳脫容積總量控管：因公共設施保留地原無容積，係以無中生有方式，賦予其可建築容

積，並容許移轉至其他可建築用地，破壞全市性之容積總量控管。

7. 保留地地主權益受損問題：現行制度係由接受基

地土地所有權人取得送出基地同意後提出申請，並

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再移轉



予政府，相關買賣移轉皆屬私權關係，在市場交易

資訊不透明之情形下，私有保留地地主於資訊及專

業知識不足情形下，相對處於弱勢，且現行制度開

發商或仲介取得道路用地之成本係以公告現值為參

據，惟移入容積則以市價售出，致私有保留地地主

並未獲得與其容積移出後利益相應之補償。而現行

推動的容積代金制度，即是以容積為公共財之理

念，希望解決此價格不對等之問題。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6. 容積移轉

發布日期: 2017-10-19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最近河川區容積移轉議題又浮出檯面，本週專欄幫大家整理一下目前之容積移轉制度：

• 一、定義

容積率管制係以限制建築物實體建築總量與建築基地面積之比例，藉以達到控制土地使用強

度，確保整體居住生活品質的制度。而允許原屬一宗土地之可建築容積一部或全部移轉至另一

宗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即為容積移轉。

• 二、類型

依適用法源類型，分為：

• (一) 文化資產法系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1條：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

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

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

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其辦法，由內政部會商文化部定之。

2.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 (二) 都市計畫法系

1. 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

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

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

式、移轉方式、折繳代金、作業方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

之。

2.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3. 各都市計畫內容：於都市計畫書內明訂容積移轉相關規定，屬都市計畫書內容之一部分，

如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南港R13街廓容積移轉、萬華青山宮容積移轉及

青田街容積移轉等規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9%83%BD%E5%B8%82%E8%A8%88%E7%95%AB%E6%B3%95%E7%AC%AC83%E6%A2%9D


4. 都市更新條例第45條：更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應予保存及獲准保留之建築

所坐落之土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更有效利用之土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至

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依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第2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

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及作業方

法等規定辦理。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者，其原為私有之土地

應登記為公有。

• (三) 水利法系

水利法第82條第3、4項：河川區域內因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

所需之用地，或依計畫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面辦理河道治理，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

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而尚未辦理徵收前，得準用都市計畫法

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

移入容積上限、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

因此，容積移轉類型即包含：

1. 古蹟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

3. 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

4. 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

5. 河川區域

6. 都市計畫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9%83%BD%E5%B8%82%E8%A8%88%E7%95%AB%E6%B3%95%E7%AC%AC83%E6%A2%9D


7. 容積是私有財，抑或公共財？容積是物權，抑或

債權？

發布日期: 2017-09-21

內文

容積是私有財，抑或公共財？容積是物權，抑或債權？

【解答】

• (一) 容積是私有財，抑或公共財？

容積移轉源自於國外之發展權移轉。所稱發展權，指在土地上從事興建、發展之權利。英國曾

實施「發展權國有」，美國曾實施「發展權移轉」。前者之發展權屬於國有，後者之發展權屬於

私有。

我國引進發展權移轉之構想，並將「發展權」改為「容積」，就形成現行之容積移轉。由此可

知，容積移轉之容積屬於私有財。

「容積移轉」之容積雖屬於私有財，但「容積獎勵」之容積則屬於公共財。容積獎勵係以屬於

全體市民所有之生活空間（即容積）贈與私地主。此舉將使市民之生活空間更擁擠、生活品質

更低下。因此，除非私地主之土地使用具有公益性或外部利益，否則政府不宜浮濫給予容積獎

勵。

總之，「容積移轉」之容積屬於私有財，「容積獎勵」之容積屬於公共財。因此，容積是私有

財，抑或公共財，不能一概而論，應視情況而定。

• (二) 容積是物權，抑或債權？

依物權法定主義，現行法律並無明定發展權為物權，故容積不是物權。又，私地主擁有容積就

可以在其土地從事興建、發展之權利，無須向政府請求給付，故容積不是債權。

基上，容積既非物權，亦非債權，故宜以準物權視

之。換言之，容積雖非物權，然準用民法物權編規

定處理。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